
公告日期：108.07.09~108.07.10
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07 偵 3326 竊佔 吉安分局 王○春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仁 108 偵 1935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劉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偵 1935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彭○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偵 1969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林○成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075 誣告 檢○官簽分 李○盛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13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金○豪 緩起訴處分

仁 108 偵 2161 竊盜 吉安分局 鄭○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208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警局 黃○城 起訴

仁 108 偵 2228 傷害 吉安分局 高○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237 竊盜 花蓮分局 黃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264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王○灝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264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李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264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楊○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264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游○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264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紀○桐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386 竊盜 吉安分局 鄭○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507 妨害兵役條例 花○縣後備指揮部 鄭○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仁 108 偵 252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明 緩起訴處分

仁 108 偵 254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香 緩起訴處分

仁 108 偵 2587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黃○城 起訴

仁 108 調少連偵 1 傷害 花蓮市公所 李○勝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軍偵 38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陳○聖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8 撤緩 62 公共危險 執○科簽分 方○龍 撤銷緩起訴處分

勇 108 偵 252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宇 緩起訴處分

勇 108 偵 2603 詐欺 檢○官簽分 黃○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8 偵 2604 貪污治罪條例 檢○官簽分 廖○青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08 偵 2508 搶奪 花蓮分局 陳○義 起訴

勤 108 毒偵 28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高○荃 起訴

勤 108 毒偵 389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高○荃 起訴

愛 107 調偵緝 8 詐欺 花蓮市公所 汪○一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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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 108 偵 1314 傷害 潘○寧 陳○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1314 傷害 潘○寧 林○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1314 傷害 潘○寧 張○瑄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1314 傷害 潘○寧 蘇○發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035 賭博 檢○官簽分 顏○傑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偵 2097 侵占 吉安分局 何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15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華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210 侵占 檢○官簽分 何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276 營利姦淫猥褻 花蓮分局 張○敏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偵 2342 竊盜 花蓮分局 劉○偉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偵 2575 竊盜 花蓮分局 林○基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偵 2653 賭博 花縣刑大 顏○傑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偵緝 198 非駕業務傷害 臺灣高檢 張○賓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毒偵 431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李○隆 緩起訴處分

愛 108 毒偵 460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戴○涵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毒偵 461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戴○涵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毒偵 492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汪○良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毒偵 525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汪○良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調偵 106 對未成年猥褻 花蓮秀林鄉所 伊○‧達道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軍偵 50 傷害 花蓮分局 鍾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08 偵 586 偽造貨幣 花蓮分局 許○松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精 108 偵 117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劉○興 起訴

精 108 偵 1266 強制性交 吉安分局 陳○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08 偵 1959 家庭暴力防治 花蓮分局 陳○淵 起訴

精 108 偵 2365 竊盜 臺灣高檢 簡○文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8 偵 2375 詐欺 吉安分局 陳○妤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08 偵 2384 偽造文書 鐵警花蓮 徐○琳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精 108 偵 2614 妨害性自主罪 檢○官簽分 葉○伶 不起訴處分

精 108 偵 2614 妨害性自主罪 檢○官簽分 黃○綺 不起訴處分

精 108 偵 2614 妨害性自主罪 檢○官簽分 蘇○旺 不起訴處分

第 2 頁，共 5 頁



公告日期：108.07.09~108.07.10
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精 108 偵 2614 妨害性自主罪 檢○官簽分 蘇○樺 不起訴處分

精 108 偵 2615 家庭暴力防治 檢○官簽分 徐○慶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精 108 偵 2629 家庭暴力防治 檢○官簽分 何○富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精 108 毒偵 516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胡○國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8 毒偵 517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羅○松 起訴

精 108 軍偵 45 傷害 吉安分局 張○隆 起訴

精 108 軍偵 45 傷害 吉安分局 張○承 起訴

仁 108 偵 253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姚○興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8 毒偵 480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吳○玉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8 毒偵 514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劉○灶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仁 108 毒偵 54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蘇○凱 起訴

平 108 偵 2417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高○波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8 偵 253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昌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8 偵 253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謝○隆 緩起訴處分

平 108 撤緩 58 公共危險 執○科簽分 陳○春 撤銷緩起訴處分

作 108 偵 977 侵占 花蓮分局 陳○娟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08 偵 1473 詐欺 鳳林分局 蔡○春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08 偵 1775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游○仁 起訴

作 108 偵 2414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陸○呈 起訴

作 108 偵 2552 詐欺 檢○官簽分 陳○綿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08 調偵 104 毀棄損壞 花蓮新城鄉所 高○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8 速偵 81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蘇○華 緩起訴處分

忠 108 速偵 81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周○雄 緩起訴處分

忠 108 速偵 81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張○偉 緩起訴處分

忠 108 速偵 81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古○弘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8 速偵 82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孟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8 速偵 82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江○義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8 速偵 82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高○旺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7 偵 4173 職業安全衛生 檢○官簽分 中○紙漿股份有限公司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信 107 偵 4173 職業安全衛生 檢○官簽分 謝○璋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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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108 偵 252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雄 緩起訴處分

信 108 偵 252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施○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07 偵 3703 槍砲彈刀條例 花縣刑大 黎○龍 起訴

強 107 偵 3743 槍砲彈刀條例 花縣刑大 劉○毅 不起訴處分

強 107 偵 3743 槍砲彈刀條例 花縣刑大 黎○龍 起訴

強 108 偵 1860 槍砲彈刀條例 花港總隊 黎○龍 起訴

愛 108 偵 921 槍砲彈刀條例 玉里分局 杜○輝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愛 108 偵 1419 傷害 檢○官簽分 石○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253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鍾○涔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偵 225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美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偵 2554 詐欺 檢○官簽分 蔡○香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554 詐欺 檢○官簽分 羅○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554 詐欺 檢○官簽分 馬○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554 詐欺 檢○官簽分 陳○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554 詐欺 檢○官簽分 羅○豪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554 詐欺 檢○官簽分 陳○蘭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576 傷害 花蓮分局 石○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速偵 82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莊○金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82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祿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82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達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82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馬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82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82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忠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82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姜○豐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83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楊○城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83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莊○春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832 野生動物保育 保七九大 邱○仁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毒偵 551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李○仁 起訴

誠 107 偵 4553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二大 倪○盛 起訴

誠 108 偵 287 著作權法 吉安分局 林○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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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 108 偵 553 著作權法 新城分局 簡○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8 偵 553 著作權法 新城分局 莊○情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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